附件2
关于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说明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按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涉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要求，经深入研究，拟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自1989年施行以来，在规范我区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其部分内容与上位法及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已不能适应新时代渔业管理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于2025年12月27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由原来的六章五十条扩充为七章九十条，对养殖业、捕捞业、渔业资源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已经作出具体规定，其内容基本涵盖现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因此，建议废止《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